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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4 月 16 日 

签发：转用信息交流论坛 
 

原文：英文 
 

《武器贸易条约》  

第十届缔约国会议  

日内瓦，2024年8月19日至23日 

 
 

《武器贸易条约》转用信息交流论坛 

主席向第十届缔约国会议提交的报告 
 

绪言 

 

1. 本报告由转用信息交流论坛主席撰写，涉及《武器贸易条约》第九届缔约国会议赋予转用信

息交流论坛的以下任务： 

 

第九届缔约国会议关于审查转用信息交流论坛效用的决定 

 

“鉴于第七届缔约国会议决定在两个周期的转用信息交流论坛会议之后的第一届缔约国会议上审查转

用信息交流论坛的效用，会议还决定责成转用信息交流论坛审查其会议的效用及其职权范围，并向

第十届缔约国会议提交一份报告，供其做出决定”。1   

 

2. 为了进行有意义的讨论，转用信息交流论坛将 2024年 2月 22日的整个会议都用于审查工作。

审查以转用信息交流论坛主席的工作文件（ATT/CSP10.DIEF/2024/CHAIR/781/DrWP）为基础。因为第

九届缔约国会议特别责成转用信息交流论坛评估转用信息交流论坛会议及其职权范围，而职权范围

第 6 条规定，转用信息交流论坛的参与仅限于缔约国和签署国，所以该工作文件仅提供给缔约国和

签署国。根据职权范围第 14 条，与其它转用信息交流论坛文件一样，该工作文件亦属机密文件。  

 

3. 该工作文件旨在促进关于转用信息交流论坛审查的讨论，以及关于进一步审议《条约》与转

用有关的信息交流要求和在整个《武器贸易条约》进程中的鼓励措施的讨论。2 在这方面，该工作文

件和随后的讨论还考虑到了涉及以下方面的第九届缔约国会议决定：有效执行条约工作组、其重新

组建、原先有效执行条约工作组第 11 条工作分组以及对《武器贸易条约》工作方案的审查。3  

 

 
1  第六届缔约国会议关于设立转用信息交流论坛的决定（参见第六届缔约国会议最终报告第 40 段；

ATT/CSP6/2020/SEC/635/Conf.FinRep.Rev）计划了此次对第八届缔约国会议的审查，但根据转用信息交流论坛

主席的建议，第七届缔约国会议决定因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以及无法组织转用信息交流论坛现

场 会 议 （ 参 见 转 用 信 息 交 流 论 坛 主 席 向 第 七 届 缔 约 国 会 议 提 交 的 报 告 ；

ATT/CSP7.DIEF/2021/CHAIR/673/Conf.Rep ； 以 及 第 七 届 缔 约 国 会 议 最 终 报 告 第 27 段 ；

ATT/CSP7/2021/SEC/681/Conf.FinRep.Rev1 ） 推 迟 审 查 。 有 关 转 用 信 息 交 流 论 坛 的 职 权 范 围

（ ATT/CSP6.DIEF/2020/CHAIR/632/Conf.DIEFToRs ） 可 在 https://www.thearmstradetreaty.org/diversion-

information-exchange-forum.html?templateId=1386528 上查阅。 
2 参见《条约》第 11(3)、(4)和(5)条以及第 13(2)条和第 15(4)条的相关方面。所有这些条文都涉及与转用有关的

信息交流，包括用于评估和执法目的的业务信息，以及关于预防和解决转用问题的政策措施的信息。 
3 见第九届缔约国会议最终报告（ATT/CSP9/2023/SEC/773/Conf.FinRep.Rev2）第 24(e-f)段、第 25 段和第 35 段。

有效执行条约工作组主席提交给第九届缔约国会议的报告草案（ATT/CSP9.WGETI/2023/CHAIR/767/Conf.Rep）

附 件 D 以 及 管 理 委 员 会 关 于 审 查 《 武 器 贸 易 条 约 》 工 作 方 案 的 提 案 草 案

（ATT/CSP9.MC/2023/MC/765/Conf.Prop）。 

https://www.thearmstradetreaty.org/hyper-images/file/CSP6%20Final%20Report%20-%2021%20August%202020/CSP6%20Final%20Report%20-%2021%20August%202020.pdf
https://www.thearmstradetreaty.org/hyper-images/file/ATT_CSP7_DIEF_Chair's%20Report%20to%20CSP7_CHN/ATT_CSP7_DIEF_Chair's%20Report%20to%20CSP7_CHN.pdf
https://www.thearmstradetreaty.org/hyper-images/file/ZH%20-%20CSP7%20Final%20Report%20(ATT.CSP7.2021.SEC.681.Con.FinRep.Rev1%20with%20Annex%20B)%20-%2002%20September%202021/ZH%20-%20CSP7%20Final%20Report%20(ATT.CSP7.2021.SEC.681.Con.FinRep.Rev1%20with%20Annex%20B)%20-%2002%20September%202021.pdf
https://www.thearmstradetreaty.org/hyper-images/file/ATT_DIEF%20Terms%20of%20Reference%20(ToR)_CHN/ATT_DIEF%20Terms%20of%20Reference%20(ToR)_CHN.pdf
https://www.thearmstradetreaty.org/diversion-information-exchange-forum.html?templateId=1386528
https://www.thearmstradetreaty.org/diversion-information-exchange-forum.html?templateId=1386528
https://www.thearmstradetreaty.org/hyper-images/file/ATT_CSP9_ATTS_Final%20Report_%20rev2_ZH/ATT_CSP9_ATTS_Final%20Report_%20rev2_ZH.pdf
https://www.thearmstradetreaty.org/hyper-images/file/ATT_CSP9_WGETI_Chair_Draft%20Report%20to%20CSP9_ZH/ATT_CSP9_WGETI_Chair_Draft%20Report%20to%20CSP9_ZH.pdf
https://www.thearmstradetreaty.org/hyper-images/file/ATT_CSP9_MC_Draft%20proposal_Review%20of%20the%20ATT%20Programme%20of%20Work_ZH/ATT_CSP9_MC_Draft%20proposal_Review%20of%20the%20ATT%20Programme%20of%20Work_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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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具体来说，该文件涉及了有关转用信息交流论坛效用的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涉及在多大程

度上认可转用信息交流论坛作为共享转用信息交流论坛职权范围第 18 条至第 20 条所列业务信息的独

特平台的重要性。另一个方面涉及缔约国和签署国在转用信息交流论坛会议上实际交流的信息的性

质，以及转用信息交流论坛的构成和职权范围是否适合生成符合论坛设立目的的业务交流。为此，

该工作文件提出了一些与转用信息交流论坛的以下核心要素以及转用信息交流论坛职权范围中的相

应规则相关联的意见： 

 i) 转用信息交流论坛会议日程和频次；  

ii) 转用信息交流论坛的主持；  

iii) 非国家专家的参与；  

iv) 可能涉及其他缔约国和/或签署国的介绍；  

v) 保密性；  

vi) 共享和使用机密信息；  

vii) 鼓励各国分享和交流的信息类型；以及  

viii) 可能向有效执行条约工作组或缔约国会议口头介绍转用信息交流论坛会议的一般模式及

经验教训。  

 

5. 为指导 2024 年 2 月 22 日召开的转用信息交流论坛会议对这些要素的讨论，该工作文件还包

括一些供缔约国和签署国考虑的问题： 

 

• 是否应保持缔约国会议主席（与转用信息交流论坛主席和 ATT 秘书处协商）每年最多组织两

次转用信息交流论坛会议的灵活性，或是引入每个缔约国会议周期安排一次转用信息交流论

坛会议的固定规则，再或者采取其他安排？ 

• 是否有必要对转用信息交流论坛及其分享业务信息的目的进行更多的宣传？ 

• 如何增加执法人员对转用信息交流论坛会议的参与？ 

• 已经在转用信息交流论坛中介绍实际案件的国家能否解释，关于保密性以及仅限缔约国和签

署国参与的规定在何等程度上使其愿意介绍相关案件信息，即使它们尚未分享任何具体的敏

感或机密信息？ 

• 即使采取了第 17 条所述的建立信任措施，在转用信息交流论坛范围内分享第 18 条和第 19 条

所列的具体业务信息实际是否可行？如果可行，还可以或应该做些什么来促进这种交流？ 

• 是否应采取任何行动鼓励缔约国和签署国向 ATT 秘书处提供其相关执法主管部门的联系方式

（如职权范围所鼓励的做法）？ 

• 转用信息交流论坛的工作如何与有效执行条约工作组的主流工作进一步保持一致？ 

• 转用信息交流论坛目前只专注于业务交流，是否应该辅之以一个政策版块，侧重于防止和处

理转用问题实际执行做法的国际合作？ 

 

6. 在审议这些问题以及转用信息交流论坛和审查工作的所有其他方面时，请缔约国和签署国考

虑到转用信息交流论坛的经验有限，因为自第六届缔约国会议设立以来，转用信息交流论坛只举行

了三次会议。4 

 

7. 本报告总结了对审查工作不同方面的讨论情况，并提出了一些推荐建议，供缔约国在第十届

缔约国会议上审议。 

转用信息交流论坛的重要性  

 

 
4 在第八届缔约国会议（2022 年 8 月 24 日）期间举行了转用信息交流论坛首次会议。第二次和第三次转用信息

交流论坛会议分别在《武器贸易条约》工作组会议（2023 年 5 月 11 日）和第九届缔约国会议（2023 年 8 月 23

日）期间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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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谈到对转用信息交流论坛重要性的认识程度时，转用信息交流论坛主席的工作文件提到了

缔约国和其他《武器贸易条约》利益攸关方在其陈述（包括《武器贸易条约》框架中的陈述和对外

陈述）中明确强调这一重要性的例子。5 在 2024 年 2 月 22 日的转用信息交流论坛会议上，各代表团

还强调了对转用信息交流论坛及其宗旨的支持，以及使转用信息交流论坛取得成功的承诺。各代表

团还强调，转用信息交流论坛仍是一个需要发展的年轻机构；在这方面，其三次会议期间的交流展

现出相关潜力。各代表团进一步认可了转用信息交流论坛的独特和宝贵作用，即其促进了有关转用

问题的业务交流。这是其他多边机构未能做到的，从而促进了缔约国和签署国之间的国际合作与信

任。 

 

转用信息交流论坛职权范围的适用性 

 

9. 各代表团对作为仍处发展中的转用信息交流论坛表示支持，并表示不愿意对转用信息交流论

坛的职权范围及其主要基础进行实质性修改。该职权范围虽不成熟，但现在对职权范围进行全面审

查还为时过早。各代表团表示，目前的安排属适当，提供了一个明确和透明的框架来管理对在转用

信息交流论坛上交流信息情况的期望。 

 

10. 对于有关论坛会议日程和频次的第 3 条，各代表团支持第 3 条为缔约国会议主席提供的灵活

性，即（在与转用信息交流论坛主席和《武器贸易条约》秘书处协商后）在筹备会议和/或缔约国会

议期间每年最多组织两次转用信息交流论坛会议。一些代表团虽然支持这种灵活性，但认为在现阶

段每年举行一次会议就已足够，且最好是在工作组会议期间举行。这些代表团认为，这将加强许可

和执法官员对转用信息交流论坛会议的参与。另一方面，一些代表团指出，鉴于能力及资源的限制，

一些国家倾向于优先参加缔约国会议，而不是工作组会议。为了加强信息共享，各代表团还就转用

信息交流论坛会议的组织工作提出了其他建议。这些措施包括：i)根据有效执行条约工作组的讨论专

题，召开转用信息交流论坛专题会议；ii)组织关于转用问题的区域业务交流；iii)以更加非正式的方式

和气氛召开转用信息交流论坛会议。  

 

11. 对于有关论坛主席的第 4 条，各代表团承认，在有效执行条约工作组第 11 条工作分组结束工

作之后，该条中提到的工作分组的协调人已不再存在。各代表团对是否应修订第 4 条以反映这一点

持开放态度，因为该条已经考虑到这种情况，规定在有关工作分组暂停或取消的情况下，该论坛主

席由缔约国会议主席任命。 

 

12. 对于有关非国家专家的参与、可能涉及其他缔约国和/或签署国的介绍、保密以及机密信息的

共享和使用的第 8 条、第 12 条和第 14 条至第 16 条，已经在转用信息交流论坛上介绍过实际案例的

国家解释说，这些建立信任/保密机制的规则对于他们能够介绍其案例非常重要。他们表示，由于分

享有关具体转用案件的信息总被认为十分敏感，因此即便所提供的信息不具有保密性质，也应得到

保密。其他代表团也表示，只有在目前的信任建立规则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转用信息交流论坛的目

的才能实现。各代表团目前并不愿意让其他《武器贸易条约》利益攸关方参与转用信息交流论坛会

议的公开讨论。 

 

 
5在《武器贸易条约》框架之外的例子包括各国关于《联合国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

法贸易的行动纲领》（《联合国行动纲领》）两年期会议上的发言，以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关于小武器和轻武

器问题的公开辩论（强调了转用信息交流论坛在各国交流有关转用问题的信息方面的作用，以及《武器贸易条

约》与其他文书之间的协同作用）。参见欧洲联盟 2022 年 6 月 27 日关于在第八届缔约国两年期会议上审议

《 行 动 纲 领 》 执 行 情 况 的 陈 述 （ https://www.eeas.europa.eu/delegations/un-new-york/eu-statement-

consideration-implementation-programme-action-eight-biennial-meeting-states_en），以及比利时 2021 年 11 月 22

日在联 合国 安全 理事 会关于 小武 器问 题的 部长级 公开 辩论 中提 及转用 信息 交流 论坛 的陈 述

（https://press.un.org/en/2021/sc14708.doc.htm）等。 

https://www.eeas.europa.eu/delegations/un-new-york/eu-statement-consideration-implementation-programme-action-eight-biennial-meeting-states_en
https://www.eeas.europa.eu/delegations/un-new-york/eu-statement-consideration-implementation-programme-action-eight-biennial-meeting-states_en
https://press.un.org/en/2021/sc14708.doc.htm


ATT/CSP10.DIEF/2024/CHAIR/786/Conf.Rep 

4 
 

13. 对于有关鼓励各国分享和交流的信息类型的第 18 条至第 20 条，所有代表团都支持将重点放

在业务交流上，绝大多数代表团认为目前没有必要扩大转用信息交流论坛的讨论范围，即暂不将关

于防止或解决转用问题的措施的政策讨论包括在内。各代表团还表示，在有效执行条约工作组第 11

条工作分组解散之后，有效执行条约工作组就足以充当讨论如何切实履行与转用有关之一般义务的

平台。 

 

14. 对于有关可能向有效执行条约工作组或缔约国会议口头介绍论坛会议的一般模式及经验教训

的第 22 条，有几个代表团做了发言。那些支持此类情况通报的代表团表示，此类情况通报可以作为

在有效执行条约工作组（或在有效执行条约工作组和转用信息交流论坛的联合会议上）进行后续政

策讨论的基础。有代表团强调，此类情况通报构成了转用信息交流论坛的业务工作与有效执行条约

工作组的政策工作和外交对话之间的联系。 

 

结论及给第十届缔约国会议的推荐建议 

 

15. 转用信息交流论坛主席就 2024 年 2 月 22 日会议讨论情况作出如下总结： 

• 要对转用信息交流论坛进行全面改革还为时过早。 

• 转用信息交流论坛的效用毋庸置疑。 

• 目前，转用信息交流论坛的任务和范围应保持不变；今后在考虑扩大转用信息交流论坛

的任务和范围时，应评估这种扩大对转用信息交流论坛和有效执行条约工作组讨论的实

际影响。 

• 转用信息交流论坛职权范围仍然胜任其职，只需稍作改动即可。可以修订关于转用信息

交流论坛主席的职权范围第 4 条，以反映有效执行条约工作组第 11 条工作分组已经终止

这一情况。 

• 考虑如何提高业务信息共享水平以及许可和执法官员对转用信息交流论坛会议的参与仍

然很重要。 

 

16. 关于审查工作的下一步，转用信息交流论坛主席和各代表团总结认为，由于 2024 年 2 月 22

日的会议表明，缔约国和签署国对转用信息交流论坛的重要性及其构成和职权范围的所有核心要素

达成了广泛一致，因此没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磋商。因此，结论是主席可以立即着手编写本报告和转

用信息交流论坛对第十届缔约国会议的推荐建议。 

 

17. 根据上述结论、上述考虑以及关于审查转用信息交流论坛、其会议及其职权范围的效用的总

体讨论，转用信息交流论坛建议第十届缔约国会议： 

 

1) 确认转用信息交流论坛作为缔约国和签署国就涉嫌或已侦获的转用具体案件进行交流以及分享与

转用有关的具体业务信息（详见转用信息交流论坛职权范围第 18 条和第 19 条）的唯一平台的重要

性； 

2) 确认转用信息交流论坛的构成及其职权范围仍然胜任其职； 

3) 通过经更新的转用信息交流论坛职权范围，包括对背景部分和第 4 条的修改（详见主席报告附

件）； 

4) 鼓励所有缔约国和签署国积极将转用信息交流论坛用作促进国际合作以防止和消除转用的工具；

以及 

5) 鼓励所有缔约国和签署国为执法官员参加转用信息交流论坛会议提供便利，并按照转用信息交流

论坛职权范围第 7 条和第 20 条的规定，向《武器贸易条约》秘书处提供其相关执法部门的详细联系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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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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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4 月 16 日 

签发：转用信息交流论坛 
 
 

 
 

附件 

 

经更新转用信息交流论坛职权范围 

背景及目的  

转用信息交流论坛最初形式为第四届缔约国会议期间有关缔约国和签署国之间讨论自身正在或已经

处理的涉嫌或侦获的具体转移用途案件的非正式会议，并获缔约国认可为分享转移用途信息的三级

方法的第三级。透明度和报告工作组对这一主题进行讨论后，认可了三级方法并举行了非正式会议，

作为促进条约所要求或鼓励的信息交流的机制。  

在第五届缔约国会议期间举行的非正式启动会议、第二次非正式会议以及随后在第六届缔约国会议

筹备过程中举行的远程磋商（所有这些活动均由透明度和报告工作组联席主席的主持）中，缔约国

讨论了该论坛未来可能的设置、其工作方法和信息处理方式，以及可能分享的信息。这些讨论促使

缔约国于第六届缔约国会议上设立了转用信息交流论坛，作为会议为缔约国和签署国设立的一个特

殊机构，并受其自身的职权范围（亦于第六届缔约国会议上获通过）管辖。 

该论坛的宗旨是让缔约国和签署国分享各自正在或已经处理的涉嫌或侦获转用案件的具体和实操信

息，以便缔约国和签署国能够切实防止此类案件发生，在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妥善处理，或帮助其他

国家防止或处理此类案件。在此方面，该论坛有意作为参与具体案件的国家之间的双边交流的补充

工具，并作为促进缔约国执行《条约》第 11 条第 3 款、第 4 款，特别是第 5 款的机制（即鼓励各缔

约国就解决转用问题的有效措施相互交流相关信息），以及关于国际合作的第 15 条。该论坛的预期

成果为澄清具体案例，确定并讨论适当的应对措施，为此，分享具体和实操信息必不可少。鉴于此

类信息的潜在敏感性和保密性，人们认为该论坛的交流必须属非正式，因此应与定期举行的有效执

行条约工作组及透明度和报告工作组会议脱开（但不排除在有效执行条约工作组转用分组中进行有

关整体模式和经验教训的讨论）。 

 

根据缔约国在第九届缔约国会议上提出的任务，转用信息交流论坛在第十届缔约国会议周期内审查

了其会议的效用及其职权范围。 总体上，缔约国和签署国承认，作为一个就转用问题进行业务交流

的保密机构，转用信息交流论坛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并一致认为，转用信息交流论坛的构成及其职

权范围仍然胜任其职。 在第九届缔约国会议就有效执行条约工作组及其重组、有效执行条约工作组

第 11 条工作分组的结束以及《武器贸易条约》工作方案的审查做出决定之后，第十届缔约国会议决

定更新职权范围第 4 条，以反映上述第 11 条工作分组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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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转用信息交流论坛”   

 

1. “转用信息交流论坛”（以下简称：论坛）是《武器贸易条约》缔约国和签署国之间就侦获或涉嫌转

用的具体案例进行非正式自愿交流的特殊机构，并分享与转用有关的具体实操信息。  

 

2. 本职权范围管辖论坛的运作和会议期间的信息交流，以及任何闭会期间的交流和与转用有关的信息

分享。《缔约国会议议事规则》仅在本职权范围有明确规定时适用于论坛。 

 

3. 论坛每年最多召开两次会议，在缔约国会议本身和/或筹备会议期间举行，但须经缔约国会议主席与

论坛主席和秘书处协商后决定。为此，会议主席将在适当的时候向缔约国和签署国发出呼吁，请他

们提交涉嫌或侦获的转用案件以及在论坛上分享其他与转用有关的信息。 

 

4. 论坛应由有效执行条约工作组第 11 条工作分组的协调人主持。如果协调人没空，或工作分组已暂停

或取消，则论坛主席应由会议主席委任，任期至下届缔约国会议闭幕。  

 

5. 论坛的工作将得到秘书处的支持。 

 

参与 

6. 根据上述第四届缔约国会议的决定，论坛会议向所有有兴趣与其他缔约国和签署国讨论并分享具体

转用案例实操信息的缔约国和签署国开放。在这方面，所有缔约国和签署国都可以参加所有会议，

且就此不得存在异议。  

 

7. 缔约国和签署国在各次会议中的席位数受《缔约国会议议事规则》第 6 至 8 条规定。  

 

根据论坛的宗旨，强烈鼓励执法官员参加论坛的会议。 

 

8. 缔约国和签署国可提议邀请在调查、立案、识别和/或处理转用案件方面具有特定专长的非国家专家

参加关于具体转用案件的介绍以及随后关于该案件的辩论。缔约国和签署国应通过至少在会议召开

前 30 天通知秘书处，提交建议并说明专家参与的目的。然后，秘书处将立即向所有缔约国分发该建

议，并开始时长五天的默许程序。 

 

如果一个缔约国对邀请非国家专家的建议提出异议，该缔约国应与提议国协商，两国应在相互同意

的情况下合作，争取解决异议。如果异议在会议召开前 20 天仍未得到解决，则应将异议提交给参加

会议的所有缔约国，以取得程序性决定。 

 

工作方法 

9. 秘书处应在与主席协商后，于每次会议前至少 50 天向所有缔约国和签署国发出邀请，说明会议日期

和地点，并为会议作出必要的行政安排。 

 

邀请函将始终包括呼吁缔约国和签署国在会议期间提交涉嫌或侦获的转用案件并分享其他与转用有

关的信息。 

 

10. 在会议召开前至少 30 天，秘书处将与主席协商后，向所有缔约国和签署国分发会议议程草案，如果

可行，还包括相关的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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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鼓励有意在会议期间提交涉嫌或侦获的转用案件或分享其他与转用有关的信息的缔约国和签署国尽

快通知秘书处，在通知会议之前通知亦可。缔约国和签署国最迟应在会议议程草案通过之时宣布其

意向。 

 

12. 如果一个缔约国或签署国打算提交可能涉及一个或多个其他缔约国和签署国的资料，其应至少在会

议召开前 30 天将其意图通知所涉缔约国和签署国，并要求他们至少在会议召开前 15 天作出答复。介

绍国必须在介绍中包括所涉缔约国和签署国的答复。 

除非鉴于其拟分享的信息的性质，法律上要求其获得所涉缔约国和签署国的同意，介绍国无需获取

相关同意，亦可进行打算的介绍。介绍结束后，主席应根据《缔约国会议议事规则》第 24 条第 2 款

给予所涉缔约国和签署国答辩权。 

 

13. 同时鼓励在论坛会议上介绍或打算介绍与转用有关的信息的国家尽可能通过《武器贸易条约》网站

非公开区的信息交流平台分享这些信息。 

 

除非涉及国家安全信息，或分享信息会妨碍正在进行或待定的执法程序，否则鼓励缔约国根据其国

家法律和程序，通过信息交流平台分享第 19 条非详尽清单中所列的各类信息。 

 

 

会议的性质和信息的处理 

 

14. 除非参与者另有决定，否则论坛会议属保密性质，包括其议程及所有辅助文件。  

 

15. 除非另有决定，否则参与者，包括根据第 8 条邀请的非国家专家，必须确保参与者和提供者均认同

对讨论和所有被其提供者列为机密的信息予以保密。作为邀请方的缔约国或签署国将在会议前明确

告知非国家专家这一义务。 

任何参与者、论坛主席或《武器贸易条约》秘书处均可就论坛会议期间或通过信息交流平台分享的

任何机密信息的涉嫌未经授权披露，通过双边方式向其他任何参与者提出质疑。如果发生任何明显

的此类未经授权披露事件，受到质疑的参与者将向提出质疑的参与者解释相关事件，并根据其各自

的国家法律法规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 

16. 参与者可以与其国家主管部门，特别是其执法部门分享他们在会议上获得的所有信息，但仍需严格

保密。对这些信息的任何实操使用，例如在出口评估或执法程序中使用，需先与信息提供者讨论。 

 

17. 基于上述保密性质，将不撰写正式的会议记录，也不起草正式报告。 

 

 

鼓励各国分享和交流的信息类型 

 

18. 考虑到第 11 条第(3)至(5)款，鼓励缔约国和签署国在自愿的基础上，根据各自的国家法律法规，分享

和交流他们认为对其他缔约国和签署国有用的防止或查明转移用途的具体案件的数据，以：1）协助

处理手头的案件；或 2）防止或处理未来的类似案件。  

 

有用的数据包括：转用及发现的细节、发现的及时性、采用的方式和方法，以及在适当和可行的情

况下，所涉行为者的细节。这涉及已结案和正在进行的调查。 

 

19. 一般来说，鼓励缔约国和签署国分享他们认为与转用有关的任何信息，特别是： 

a) 非法武器转让活动，包括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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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国际武器贩运路线； 

c) 非法武器经纪人； 

d)  非法武器供应来源； 

e) 隐蔽方法； 

f) 共同调度点； 

g) 从事转用活动的有组织团伙使用的目的地。 

 

20. 为对《武器贸易条约》网站非公开区域内现有国家联络点数据库进行补充，并实现高效且有效地交

流与转用有关的实地操作信息，缔约国和签署国可通过秘书处交流其相关执法部门的最新联系方式。 

 

论坛会议的成果 

21. 任何会议的预期成果都具可操作性，即参与及感兴趣的缔约国与签署国之间有助于防止或解决所讨

论的具体转用案例或未来类似案例的交流信息和具体安排。此类交流和具体安排受第 14 至 17 条规定

的保密规则管辖。 

 

22. 如果参与者认为某个成果有用且可行，则主席将向有效执行条约工作组或缔约国会议口头介绍论坛

会议产生的任何主要趋势和一般经验教训，以及可从有效执行条约工作组内部政策讨论中受益的一

般问题。经参加当次会议的缔约国和签署国以协商一致方式决定后才能介绍会议情况及其概要。 

 

在任何情况下，若无具体国家的同意，此类口头简报都不得包含任何可被归于某个特定缔约国或签

署国的信息。此外，在会议期间介绍案情的国家可以反对以其案情为基础的任何简报，无论此类简

报是否能被归于其。 

 

语言和文件 

 

23. 至于语言和文件，应适用《缔约国会议议事规则》第 46 至 49 条，但第 48 条关于文件应向观察员提

供的规定除外。 

 

预算影响 
 

24. 直接的会议费用，如技术支助、文件和任何口笔译服务费用，应从缔约国会议预算中为举行会议分

配的资源中支付。间接的会议费用，如旅行和住宿，应由参与者承担，但有赞助资金承担的情况除

外。 
 

*** 
 


